
《行政長官2022年施政報告》
招攬人才相關措施記者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過去兩年勞動人口顯著下跌



措施須具針對性，與香港現時人才和人力的需求對焦

措施要盡快上馬，並在短期內見成績

措施須有靈活性，可因應情況及需要的變化作調整

措施須避免影響本地勞工，要保證本地就業，特別是青年人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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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措施的重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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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優化及新人才入境計劃預計於今年內推出

 於今年內成立「人才服務窗口」及「招商引才專組」，積極招攬人才和企業到港

新計劃招攬高質人才 優化人才入境計劃 以人為本的
專責服務單位

留住人才
在香港長遠發展

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
計劃」吸引高薪及高質
人才

放寬「一般就業政策」和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成立「人才服務窗口」向
來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援

延長工作簽證年期

取消「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的年度配額，為期兩年

在各駐內地辦事處和海外
經貿辦設立「招商引才專
組」

向合資格外來人才退
還在港置業額外的印
花稅

放寬「非本地畢業生留港
／回港就業安排」

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重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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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合資格人才可獲發為期兩年的通行證來港，留港期間可工作。計劃將於
推出一年後檢討。

• 過去一年年薪
達港幣250萬元
或以上

或

• 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生
• 過去五年內累積三年
或以上工作經驗

• 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生
(最近五年畢業
而未符工作經驗要求)

不設限額 每年上限一萬人

合
資
格
人
才

招攬高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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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一般就業政策」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如引入人才的職位屬

 「人才清單」涵蓋的本地人才短缺專業；或

 職位年薪達港幣200萬元或以上

僱主毋須先行證明本地招聘困難，即可直接提出申請

明年第一季內完成更新「人才清單」，反映最新的短缺情況

優化人才入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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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取消現時每年4 000配額，為期兩年

 優化審批程序

放寬「非本地畢業生留港／回港就業安排」

 逗留期限由一年延長至兩年，方便留港／來港工作

 以試行形式擴展至本港大學大灣區校園的畢業生，推出一年後檢討

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撤銷聘用本地僱員的要求，延長配額有效期至兩年

 納入更多新興科技範疇

優化人才入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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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人才服務窗口」

成立「招商引才專組」

 專責制訂及統籌招攬內地和海外人才的策略和工作，
並向來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援和協助

 統籌入境事務處處理人才入境計劃申請的查詢及求助

 由政務司司長領導，勞工及福利局負責日常管理

 在各內地辦事處和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成立專組積極招
攬人才和企業到港

以人為本的專責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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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工作簽證年期

在現有和新增的輸入人才計劃下的人才，到港獲聘
後可獲發最長三年的工作簽證

簽證申請服務於今年內會全面電子化

留住人才在香港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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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合資格外來人才退還在港置業的印花稅

 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後，就其已購入並仍然持有的首個住宅物業申
請退還已繳付的買家印花稅及新住宅印花稅

 仍需繳交按「第二標準稅率」計算的從價印花稅

 合資格外來人才：通過指定輸入人才計劃來港的人士（即「一般就業
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非本地畢業
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科技人才入境計劃」、「輸入中國籍香港永
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及將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留住人才在香港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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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稅措施的原則及建議安排：

 措施不會讓外來人才可享有的待遇比首次置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更優越；

 只適用於任何在2022年10月19日或以後簽署的「買賣協議」；

 有關人才在購買該住宅物業時必須持有指定輸入人才計劃的簽證，及並非任
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除非該外來人才是換樓，即先買新樓然
後再將原有物業售出）；

 有關人才必須在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後才能申請退稅；

 有關人才在申請退款時，必須仍然持有相關住宅物業；以及

 有關人才只能就一個住宅物業申請退款。

政府打算在明年第一季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條例草案，並在條例草案通過後開始
接受退稅申請

留住人才在香港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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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3至2025年期間，每年通過輸入人才計劃

輸入至少3.5萬名預計逗留至少12個月的人才，

較2020及2021年的年均人數增加40%

關鍵績效指標（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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